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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自治区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管理暂行

办法 

（2012 年 3 月 23 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 109 号公布  自

2012年 5 月 1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 为了保障互联网用户的合法权益，规范互联网信息

传播秩序，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西藏自治区人

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电话和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

记的决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、互

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数据

中心、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和互联网用户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是指互联网

接入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

提供者、互联网数据中心、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等在提供网络服

务时，对互联网用户的企业注册信息、组织机构代码信息或者公

民真实有效身份信息进行如实登记保存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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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互联网用户在办理域名注册、IP 地址分配备案、

网站登记备案手续时，应当出示本人或者本单位的真实有效证件

原件，进行真实身份登记。 

第五条  对于使用各种上网终端的互联网用户申请接入互

联网的，应当提供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。互联网接入服务提

供者应当对用户的身份信息如实核对、登记。 

第六条  互联网用户使用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的网站提供

的即时通信、电子邮件、电子公告、网络游戏等专项业务时，应

当提供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信息。 

第七条  互联网用户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网吧、宾馆、酒店、

机场候机楼等公共上网服务场所登录互联网时应当提供真实有

效身份信息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应当严格落实安全技术

保护措施，对上网用户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进行核对、登记，安

装运行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场所安全管理系统。 

第八条  在本行政区域内注册提供论坛、博客、微博客、搜

索引擎等具有新闻舆论和社会动员功能的互联网、手机等新兴媒

体业务的网站，应当向自治区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提出专项

业务申请。提出专项业务申请的机构、组织和个人，应当提供所

需的真实有效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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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公安部门应当建立上网用户身份信息比对认证服

务平台，工商部门提供相关信息的数据接口，为实现互联网用户

真实身份查询提供技术保障。 

第十条 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

供者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、互

联网数据中心、互联网域名注册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公安部门、

国家安全部门提供互联网用户注册登记、使用与变更情况和 IP

地址分配、使用及变更情况等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 从事新闻、出版以及电子公告等服务项目的互联

网信息服务提供者，应当记录提供信息内容及其发布时间、互联

网地址或者域名等信息；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记录上网用

户的上网时间、用户账号等信息；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应

当记录上网用户的上网时间、用户账号、互联网地址或者域名等

信息。记录备份保存不得少于 60日。 

第十二条 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

者、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数据中心、互联网域名

注册机构应当建立互联网用户信息安全管理制度，落实国家规定

的各项安全保护技术措施，保障用户信息安全，严禁泄露用户信

息。 



 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规章 

   
X

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      

 

- 4 - 

第十三条 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、通信行业主管部门等

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的相关工

作。 

第十四条  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

者、互联网公共上网服务提供者、互联网数据中心、互联网域名

注册机构、互联网用户违反本办法的，由公安、通信管理、互联

网信息内容主管等部门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进行处理。 

第十五条  现有互联网用户应当在本办法公布之日起 60 日

内，依照本办法到通信管理、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等部门和互联

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办理真实身份登记或者补登记手续。通信管

理、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等部门和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者应当完

善相关技术措施，并履行告知义务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 2012 年 5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